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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緣起

➢ 法務部函報廉政署行政肅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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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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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來源

➢ 文資局於105年7月間因辦理網卡續約，取得48台三星平板
電腦，承辦人未予登帳

申辦年月 網路月租費 申辦數量 租期 總金額
98年1月 850元 37人次 24個月 754,800元
100年9月 638元 43人次 24個月 658,416元
101年3月 680元 4人次
102年10月 550元 44人次 30個月 726,000元
104年1月 850元 1人次
105年7月 850元 48人次 30個月 1,224,000元
106年6月 499元(換約) 49人次 30個月 733,530元
108年12月 499元 49人次 30個月 733,530元
111年3月 499元 49人次 30個月 733,530元

文資局取得平板

•文資局行動網卡歷次續約申辦情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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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流向

➢ 施國隆於106年上半年，取走上開平板13台，贈與其兄、
妹、女各1台、子3台、前妻2台、王姓友人2台、不詳人士
3台等與公務無關之親友。

平板電腦流向 數量

施國隆贈送親友 13台

贊助台中市記者公會當摸彩品 2台

文資局秘書室 33台

總計 48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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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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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一

➢ 文資局前局長施國隆得知該局與中華電信行動網卡續約
案，該局取得48台平板電腦，係屬該局宣導品，亦屬機關
公物。

➢ 施國隆取用其中13台平板電腦，轉贈與公務無關之親友，
顯已違反公務員應誠信清廉規定。

➢ 縱如施國隆所稱係部屬贈送，其接受屬員餽贈13台平板電
腦，價值高達11萬餘元，亦有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情
事，核有重大違失。

彈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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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二

➢ 文資局於105年7月與中華電信辦理行動網卡續約案，依約取
得48臺三星平板電腦，經該局主計室上簽說明該續約案未簽
辦逕為採購後，僅補辦簽呈並函報文化部核准，惟未依行政
院函頒之物品管理手冊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函釋規定進行登
帳列冊。

➢ 該續約契約明列「終端設備補貼款8,000元」，經行政院主
計總處函釋「若補助項目明確，應以設備購置費8,000元入
帳」，文資局任由該批平板電腦置於該局猶如黑帳，未依法
辦理登帳事宜，核有怠失。

糾正文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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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三

➢ 文資局於108年7月因接獲臺中市調查處欲調查平板電腦財產
公文，始簽辦依規定登錄財產。

➢ 惟簽文中未詳細交代已不存在於文資局之15台平板電腦去
向，仍以原續約時之48台平板電腦型號全部登錄。

➢ 因新購補齊之15台型號與原48台型號不同而遭查出，衍生文
資局登錄假帳情事，該局未依現況實物型號核實登錄，確有
疏失。

糾正文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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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四

➢ 文資局辦理行動網卡業務前10年（98年1月至108年12月）
期間，皆逕洽中華電信辦理申租及續約事宜，未考量簽約金
額已達公告金額1/10，應依政府採購法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
金額採購招標辦法規定執行採購程序，文資局未依法辦理，
顯有違失。

糾正文資局

申辦年月 網路月租費 總金額
有無依政府
採購法辦理

98年1月 850元 754,800元 無
100年9月 638元 658,416元 無

102年10月 550元 726,000元 無
105年7月 850元 1,224,000元 無
106年6月 499元(換約) 733,530元 無

108年12月 499元 733,530元 有
111年3月 499元 733,530元 有

公告金額：
112年之前為100萬元
1/10為10萬元

112年之後為150萬元
1/10為1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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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五

➢ 文資局贊助臺中市新聞記者公會年終摸彩品，於簽呈中說明
循例提供5,000元郵政禮金，因該公會請求額外禮品之襄
贊，惟該局未依規定簽准即再提供2台三星平板電腦，核有
疏失。

糾正文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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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六

➢ 文資局歷次版本之分層負責明細表，「工作項目」中均有
「財產管理要點之擬訂及修正」及「訂定物品領用標準」。

➢ 文資局101年5月成立以來，遲至113年始訂定要點。
➢ 領用標準迄本院調查期間仍未訂定。

➢ 另文化部函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函釋，該局經簽陳長官後即
予存查，未公告周知，致本案相關人等均未知有此函釋，該
局分層負責明細表亦應一併檢討，始符實際。

檢討改進見復



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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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意見一，已提案彈劾通過。

二、調查意見二至五，提案糾正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三、調查意見六，函請文化部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四、調查意見二至六，函請文化部督飭所屬，重新檢討人員

        違失責任見復。

五、調查意見一至六，函復審計部。



簡報結束，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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